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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完成部分终止实施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终止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金额（含利息及现金管理收益）：截止 2015 年 6月 30日，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剩余 53,478,215.06

元 

 

一、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736号文《关于核准第一拖拉机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采用网下向询价对象配售及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50,000,000 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5.4 元。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81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 36,266,871 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773,733,129 元。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2 年 8 月 1 日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天职京

QJ[2012]T25号《验资报告》。上述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管理。    

本次 A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为公司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新疆农装建设项

目、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及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项目实施 

单位 

投资 

总额 

（万元） 

根据实际募集资金

到位情况调整后的

实际募集资金投入

金额（万元） 

1 大功率农用柴油机项目 本公司 63,507 26,000 

2 新疆农装建设项目 新疆装备公司 25,160 11,000 

3 新型轮式拖拉机核心能力提升项目 本公司 65,110 30,000 

4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 燃油喷射公司 23,570 10,373.3129 

 合计  177,347 77,373.3129 

 

注：“新疆装备公司”全称“一拖（新疆）东方红装备机械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燃油喷射公司”全称“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拟终止实施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 原募集资金项目计划及实际投资情况 

 “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以下简称“燃油喷射项目” ）

投资总额为 23,570 万元，其中建设总投资为 19,170万元。按照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披露该项目的具体实施情况，燃油喷射项目实施主体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燃油喷射公司，公司将以募集资金增资的方式投入燃油喷射公

司。通过对燃油喷射公司原厂区车间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利用原车间的生产面积，

增加部分生产设备，实现公司燃油喷射系统产品的升级、扩能和改造。项目实施

完成后，公司将达到年产电控单体泵 5 万台（其中新增 4 万台）、PM 泵 12 万台

（其中新增 5 万台）、P7100 泵 2 万台、喷油器总成 200 万套（其中新增 120 万

套）的生产能力。 

2013 年 6 月，本公司与燃油喷射公司签订《一拖（洛阳）燃油喷射有限公

司增资协议》，单方向其增资 10,5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 10,373.3129

万元，自有资金 126.6871 万元。 

燃油喷射公司自 2012 年开始实施具体实施升级扩能改造项目时，结合市场

及自身情况将项目分为两期，项目一期建设内容主要为 P型泵和 P型喷油器品质



 

及能力的提升，投资已基本完成。根据项目一期的工艺技术方案和实施进度计划，

项目一期共签订设备合同 6,775 万元，截止 2015 年 6 月 30 日国产设备 91 台已

全部调试验收并投入使用；11 台进口设备现已完成调试验收。新增的设备进一

步保障了油嘴总成和柱塞偶件、油泵总成的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对公司产品的

质量及产量均有大幅提升作用，能较好满足非道路用柴油机国Ⅲ阶段需要。目前

已达到年产 PM 喷油泵总成年产 12 万台的产能，P7100 泵总成 2 万台的产能，P

型喷油嘴总成 100 万付的产能。 

产能情况对比表 

  PM泵（万台） P系列泵（万台） 喷油器总成（万付） 电控单体泵（万台） 

规划产能 12 2 200 5 

已达到产能 12 2 100 1 

（二）拟终止实施燃油喷射项目的原因 

燃油喷射项目原可研方案中，适应非道路柴油机国Ⅲ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案是

以直列泵配 P型喷油器为主，电控单体泵为辅；适应国Ⅳ排放标准是采用电控单

体泵为主，共轨系统为辅的技术方案。经过燃油喷射项目一期技改完成后，现有

燃油喷射产品品质与产能在非道路柴油机国Ⅲ阶段已满足需要。二期项目主要是

以电控单体泵为主的技术改造升级。 

2014 年 5 月国家环境保护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非道路移动

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第三、第四阶段），按照该标准未来适应非

道路柴油机国 IV 排放标准的技术路线将是共轨系统。 

鉴于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且原计划的燃油喷射项目二期技术方案与预

期的国Ⅳ技术方案有较大差异，继续实施将无法满足柴油机产品技术升级的配套

需求，同时还将影响公司未来为适应国Ⅳ排放标准进行的新产品技术升级改造项

目。因此，公司将终止燃油喷射项目尚未完成部分。 

（三）剩余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截至 2015年 6月 30日，该项目使用募集资金 55,539,602.08 元，募集资金

专户剩余募集资金 53,478,215.06元（其中募集资金 48,193,526.92 元，利息及



 

现金管理收益 5,284,688.14元）。公司终止燃油喷射募投项目后，拟将全部剩余

募集资金及收益永久补充燃油喷射公司流动资金用于日常生产经营。 

 

三、审议情况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

过了《关于终止实施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终止燃油喷射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

金。公司独立董事、保荐机构分别就此发表了同意意见。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人的专项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经过一期实施，现已实现部分产能

并满足柴油机国Ⅲ排放标准的配套需要。因产品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决

定终止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尚未完成的部分，并将剩余募集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是从公司现时整体利益为出发点作出的决策，符合公司经营需要，

符合公司股东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公司关于终止燃油喷射项目并将剩余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已分别经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及公司对募

集资金的使用及管理规定。 

同意终止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尚未完成的部分，并将剩余募

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同意将募投项目终止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事项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发表意见如下： 

本次终止实施燃油喷射系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并补充流动资金，符合公



 

司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终止实施燃油喷射系

统产品升级扩能改造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三）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系根据市场发展趋

势做出的合理调整，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该变更事项待股东大会通过后方可实施。 

 

五 、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四次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4、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8月 25日 


